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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慈善法中的公益

———从“二要素说”到“四阶层说”

吕　 鑫

　 　 内容提要：由于《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并未具体界定“公益”的概念，就导致在实践

层面上无法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而从有效地识别各类慈善（活动）的角度

出发，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上移植有关“公益”概念界定的最为经典

的“二要素说”。 然而，《慈善法》此前在形式上尽管看似并没有借鉴“二要素说”，但如果

在横向上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予以展开分析，就可以发现该法及其配套法

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质层面体现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的内涵，但同

时仍然存在识别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纵向上对传统的两大要素作更为深入的界

定，并通过引入对其内涵创新的“四阶层说”，建构起传统与创新合理衔接、形式与内容有

效融合的“公益”之概念，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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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论：《慈善法》为何需要界定“公益”？

“公益”（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作为慈善法的核心概念，在理论层面上不仅被视为是“法律

中的慈善”（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ｙ）〔 １ 〕的重要属性，更被认为是识别慈善（活动）的关键基础，〔 ２ 〕而

我国《慈善法》也相应在第 ３ 条中明确地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愿开展的

下列公益活动。”但问题在于，尽管《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已经将公益视为慈善（活动）的
核心属性，但该法似乎并未进一步对其概念作具体性的界定 〔 ３ 〕 ，也就无法根据对其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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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出识别慈善（活动）所需系统性的规则。 事实上，学界长期将公益直接简单地视同为

“公共利益”，上述观点的产生与我国早期慈善立法移植于日本法存在一定关系，如日本

《民法典》中的“公益法人”及其《信托法》中的“公益信托”皆是作类似之界定，但也就导

致了其概念的内涵过于抽象化而根本无法提供识别的规则。〔 ４ 〕 但晚近也有观点认为英

国慈善法也是将其中的公益界定为符合公共利益之活动，其实际上是将英国慈善法中的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视同为“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５ 〕 并将前者翻译为“公共利益”，而这显然是对

英国慈善法的一种误读。 再回到我国，由于公益概念未进行具体界定，由此导致在实践层

面上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进而所引发的诸多争议迫使学术界不得不重新思

考———《慈善法》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公益”的概念？
针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在经过大量的探讨后倾向于认为对公益概念的界定应当移

植借鉴最为经典的“二要素说”（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６ 〕 ，并基于其界定为识别慈善（活
动）提供较为体系性的规则。〔 ７ 〕 但在本文看来，尽管《慈善法》此前在形式上没有直接引

入二要素说以对公益的概念进行界定，但如果将“公共性” （ Ｐｕｂｌｉｃ）要素和“有益性”
（Ｂｅｎｅｆｉｔ）要素在横向上展开并对该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进行分析，那么就可以发现有关

规定在实质上已经体现出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的内涵，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对上述

“二要素”的内涵在纵向上作更为深入的“多阶层式”〔 ８ 〕 的界定，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慈

善（活动）所面临的各种识别争议。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公益概念的界定为主线，通过将公益的概念界定中最为经典的“二

要素说”进行横向展开，进而尝试阐明《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问题，同时提出全新的

“四阶层说”，并在纵向上深入阐释，以求能够为《慈善法》未来的再修改提供一种兼具理论

创新性与立法可行性的公益概念界定之思路，进而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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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托法》的起草可以追溯到 １９１６ 年，但当时的立法者不仅未考虑“公益”的概念翻译和界定问题，甚至未

曾考虑移植公信托亦或慈善信托制度，而仅仅考虑如何移植私信托制度，以期对当时业已兴起的“营业信托”进
行有效的规制。 在此背景下，日本《信托法》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立法时，虽然也认真地参考了英国（慈
善）信托法，但却着重借鉴了美国 １８７２ 年《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和印度 １８８２ 年《信托

法》（Ｔｒｕｓｔ Ａｃｔ １８８２）。 而美国、印度两国信托立法的共同特征即是均侧重规制私信托，而未系统地规定公信托抑

或慈善信托制度。 日本在法律移植上如此明显的偏倚也在立法不断深入后引发了各种争议，尤其是在立法进入

日本“临时法制审议会”审议阶段更是引来了诸多质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质疑来自江木衷博士。 参见太田達

男：「公益信託法制化の恩人江木衷」，『信託』１７１ 号（１９９２ 年），一百三十 － 一百四十九ページ。
日本法中也存在“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这一概念的使用。 日本《信托法》在起草的过程中所选择移植的对象曾是更为

传统的“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ｕｓｔ”，尽管此时“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一词已经被引入，但在概念的界定上仍然被视同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 在此背景下，江木衷博士将“公信托”的核心特征翻译解释为“公共利益”，并进一步缩写为“公益”。 事实

上，“公益”一词作为规范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８８９ 年的《明治宪法》第 ２７ 条有关财产权之规定中，而作为立法者的

伊藤博文即将其解释为“公共利益”。 参见伊藤博文：『帝国憲法義解』，日本国学振興会，１９３８ 年，八一ページ。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ｕｄｏｒ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１０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Ｌｔｄ，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５ － ３７．
参见金锦萍：《论公益信托之界定及其规范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７２ － ８５ 页；李德健：
《〈慈善法〉中的公益原则及其解释进路》，《北方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４ － １３７ 页；李龙贤：《论我国慈善组

织的公益性》，《南大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５６ － ６７ 页；高志宏：《非营利性原则抑或公益原则———围绕我国〈慈
善法〉第 ３ 条、第 ４ 条慈善的界定和特质展开》，《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４１ － １５６ 页。
Ｓｅ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ａｒ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５ － ４９； Ｍａｒｙ Ｓｙｎｇ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Ｌａｗ ？ ，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５ － ２６．



二　 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公共性与有益性

在公益概念界定的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无疑是著名的二要素说 〔 ９ 〕 ，这一学说巧妙地

将公益在横向上拆解为“公共性”（ｐｕｂｌｉｃ）和“有益性”（ｂｅｎｅｆｉｔ）两大并列的要素，并通过

对两大要素的内涵先后作既互有侧重又相互耦合的概括和归纳，不仅为慈善立法解决了

关键性的（对象和效果）问题，还为公益的概念提供了具体性的界定，更为识别法律中的

慈善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则，具体如下。
（一）公共性要素的概括及其内涵

公共性要素的概括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是：慈善究竟应当针对什么样的对象？ 作

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公共性要素在内涵上强调慈善的对象应当是不特定的公众。 就该

要素的概括及其内涵，可展开如下。
先就公共性要素的概括来说，对其概括最早的可以追述到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即

《１５９７ 年慈善用益法》（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Ａｃｔ １５９７）〔１０〕制定之初，以弗朗西斯·摩尔（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ｏｏｒｅ）为代表的立法者们在界定什么是法律中的慈善时，其面临的问题在于不仅需要将

以教会为对象的“宗教（Ｐｉｏｕｓ）慈善”排除出去，而且还需要将以公众为对象的“世俗（Ｓｅｃ⁃
ｕｌａｒ）慈善”罗列进来。 《慈善用益法》规定除“修缮教堂”以外的其它所谓“敬虔用益”
（Ｐｉｏｕｓ Ｕｓｅ）均被视为非法。 事实上，罗马天主教以“虔诚事业”（Ｐｉｏｕｓ ｃａｕｓｅ）为名募集了

大量的捐赠，而这些捐赠中又以不动产占据大部分，由此也就导致了所谓的“死手”（Ｄｅａｄ
Ｈａｎｄ），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利益，成为了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要

原因。〔１１〕 为此立法者们采取了所谓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先在该法序言中罗列了包括“救
济贫困、促进教育”等共计 １１ 种类型“慈善目的”（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后又在基于该法制

定的《１６０１ 年慈善用益法》（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Ａｃｔ １６０１）〔１２〕序言中又增加到了共计十七种类

型的慈善目的，主要包括：“救济老人、弱势和贫困人群”“抚养患病和伤残的军人和海员”
“资助学校、免费学校与贫困学者”“修缮桥梁、港口、堤道、教堂、海堤和道路”“教育和培

养孤儿”“救济与维护矫治院”“支持贫困女仆之婚礼”“支持、支助和帮助年轻的商人、手
工艺人以及堕落之人”“救济或救赎囚徒、俘虏”“支助或减轻贫困的居民负担诸如十五取

一、征召士兵等税负”等。〔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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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ｕｄｏｒ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１０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Ｌｔｄ，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５ － ３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Ａｃｔ １５９７： Ａｎ Ａｃｔｅ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ｅ Ｄｅｃｅｉｐ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ｔｏｗｃｈｉｎｇ Ｌａｎｄ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
ｓｅｓ， ３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 ｃ． ６．
对于英国早期慈善法与宗教改革的关联可参见 Ｋｅｒｒｙ Ｏ’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ｉ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４ － ８； Ｋｅｒｒｙ Ｏ’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４５ － ４８。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Ａｃｔ １６０１： Ａｎ Ａｃｔｅ ｔｏ Ｒｅｄｒｅｓｓ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ｅｓ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Ｈｅｒｅｔｏｆｏ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４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 ｃ． ４．
事实上，摩尔本人也意识到上述罗列难以有效地覆盖所有慈善目的类型，所以他在《〈慈善用益法〉解读》一书中

还增加了多达十四种的慈善目的类型，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彻底覆盖所有慈善目的类型，而这也进一步引

出了此后对“公共性”要素的概括。 Ｓｅｅ Ｇａｒｅｔｈ Ｊｏｎ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ｏｏｒ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２５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２４， ２２４ － ２３８ （１９６７）．



但在上述慈善（目的）类型不断扩展过程中，摩尔等立法者们也意识到在表面上具有

差异性的慈善（目的）类型应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性的基本要素，而对其要素的概括不

仅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明确慈善（目的）的对象，且也将有助于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

慈善。 在此背景下，摩尔通过对大量判例（法）的分析认识到所有慈善（目的）在对象上均

是不特定的公众之后，就基于上述共（同）性进一步概括出了慈善的公共性要素，并在

１６０７ 年他所著的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学专著《〈慈善用益法〉解读》（Ｒｅａｄｉｎｇ）中明确地提

出：“慈善用益属于公共（Ｐｕｂｌｉｃ）用益”。〔１４〕 上述公共性要素在被概括后迅速获得了认

同，在 １６１５ 年的“模德林学院”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案中，该案的法官首次提出“救济贫

困、促进艺术科学和资助宗教（英国国教）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在本质上均应当具

有公共性要素。〔１５〕 随后在 １８ 世纪的诸多判例中也开始将公共性要素作为识别“救济贫

困”〔１６〕 “促进教育”〔１７〕 “促进宗教”〔１８〕 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的核心规则。 而在 １８０４
年的莫里斯案（Ｍｏｒｉｃｅ）〔１９〕中，公共性要素更被认为是识别所有目的类型的慈善（用益和

信托）之基础性规则 〔２０〕 ，也使得法律中的慈善在此后长期被称之为“公共慈善”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移植英国《１６０１ 年慈善用益法》等慈善立法的国家（地
区）中，时至今日还依然在使用“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通常被译介为“公共慈善”）的表述，而这

种表述实际上表明其理论仍然停留在公益概念（尤其是对公共性要素）形成过程中的时

空断面上，仍存在不断界定和丰富的空间。〔２１〕

再就公共性要素的内涵来说，在 １８０４ 年的莫里斯案 〔２２〕将“公共性”要素正式确立为

识别所有法律中的慈善之基础性规则时，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肯定性和否

定性两个面向。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公共性要素强调慈善（信托）在受益对象上应当

是针对不特定的公众，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公众应当是贫困的

女士 〔２３〕儿童 〔２４〕和老人 〔２５〕等弱势群体；而在以促进教育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公众

则应当是想接受音乐 〔２６〕语言 〔２７〕以及科学 〔２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 但如果在上述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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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ｌｌｏｗｓ ｏｆ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６１５） １１ Ｃｏ Ｒｅｐ ６６，７５ａ， ７７ ＥＲ １２３５， １２４８．
Ａ⁃Ｇ ｖ．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７４０） ２ Ａｔｋ ８７．
Ｃｈｒｉｓ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ｓｅ （１７５７） １ Ｗｍ Ｂｌ ９０； Ｋｉｒｋｂａｎｋ ｖ． Ｈｕｄｓｏｎ （１８１９） ７ Ｐｒｉｃｅ ２１２， １４６ ＥＲ ９５１．
Ｉｓａａｃ ｖ Ｄｅｆｒｉｅｚ （１７５４） Ａｍｂ ５９５； ４４ Ｄｉｇｅｓｔ ８９０， ７４７９， １７ Ｖｅｓ ３７３， ｎ． Ｊｏｎｅｓ 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１７６７） Ａｍｂｌ． ６５１， ６５２．
Ｍｏｒｉｃｅ ｖ． Ｂｉｓｈｏｐ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 （１８０４ － １８０５） ９ Ｖｅｓ ３９９， ３２ ＥＲ ６５６， １０ Ｖｅｓ ５２２， ３２ ＥＲ ９４７．
Ａ⁃Ｇ ｖ．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７４０） ２ Ａｔｋ． ８７， ８８．
有关美国法对“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的界定，参见 Ｍａｒｉｏｎ Ｒ． Ｆｒｅｍｏｎｔ⁃Ｓｍｉ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３ － ４。
Ｍｏｒｉｃｅ ｖ． Ｂｉｓｈｏｐ ｏｆ Ｄｕｒｈａｍ （１８０４ － １８０５） ９ Ｖｅｓ ３９９， ３２ ＥＲ ６５６， １０ Ｖｅｓ ５２２， ３２ ＥＲ ９４７．
Ａ⁃Ｇ ｖ． Ｅｘｅ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１８０９） １ Ｂａｌｌ ＆ Ｂ １４５．
Ｇｅｒｍａｎ ｖ． Ｃｈａｐｍａｎ （１８７７） ７ ＣｈＤ ２７１．
Ｒｅ Ｗａｌｌ， Ｐｏｍｅｒｏｙ ｖ． Ｗｉｌｌｗａｙ （１８８９） ６１ ＬＴ ３５７； ４２ ＣｈＤ ５１０．
Ｒｅ Ａｌｌｓｏｐ， Ｇｅｌｌ ｖ． Ｃａｒｖｅｒ （１８８４） １ ＴＬＲ ４．
Ｂｒｏｎｊｏｈｎ ｖ． Ｇａｌｅ （１８６９） ＷＮ １３３．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ｖ．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１８６９） ４ Ｃｈ Ａｐｐ ３０９．



（信托）中的受益对象并非“不特定”亦或不是“公众”，那么其是否具备公共性要素无

疑值得怀疑，这也就引出了对其内涵界定的否定性面向，即公共性要素强调慈善（信

托）在受益对象上不应仅有益于特定的个人。 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慈善（信托）
中，最为典型的个人即是救济特定的乞丐亦或是极少数的贫民等；而在以促进教育为目

的的慈善（信托）中，较为典型的个人则是资助特定的学者或者是极少数的学生等。 此时

的慈善（信托）显然就不具有公共性要素，而应当被认定为所谓的“私人慈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２９〕 。

然而，尽管通过对公共性要素的概括已经回答了慈善的对象问题，但很快立法者和学

者意识到他们不仅需要回答慈善所指向的对象问题，而且还需要回答慈善所发挥的效果

问题，而这也就涉及对公益的第二项基本要素即有益性要素的归纳。

（二）有益性要素的归纳及其内涵

有益性要素的归纳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慈善究竟应当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而作

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益性要素在内涵上强调慈善的效果应当是向公众提供客观有效

的利益，就该要素的归纳及其内涵展开而言，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先就有益性要素的归纳来说，对其归纳的历史大致始于《１８４２ 年个人所得税法》（ Ｉｎ⁃

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Ａｃｔ １８４２）颁布之后，立法者们在该法中明确赋予了慈善（信托）相应的税收优

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慈善（信托）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利益，并基于上述利益能

够成为其获得税收优惠的“对价”，进而来证成其获得税收优惠的正当性。 在回答上述问

题的过程中，法官们也意识到慈善除了具有在对象上的公共性要素之外，其在效果上还存

在着另一项需要进一步归纳总结的基本要素，而归纳这一要素的重要启示则依然来源于

１８０４ 年的莫里斯案———该案的大法官不仅全面肯定了慈善在对象上的公共性要素，且进

一步指出慈善在效果上还应当为其对象提供某些客观的利益。 沿着这一重要启示继续前

行，在 １８９１ 年的帕姆塞尔案（Ｐｅｍｓｅｌ）中，麦克奈特大法官（Ｌｏｒｄ Ｍａｃｎａｇｈｔｅｎ）在梳理此前

大量的判例（法）后明确指出所有慈善（目的）在效果上均应当有益于公众，再基于这一共

（同）性进一步归纳出了慈善的有益性要素，并将其作为慈善的另一项基本要素予以明

示：“（慈善包括）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促进宗教，以及有益于公众（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的其它目的”。〔３０〕

上述有益性要素在被归纳后也逐步获得了认同，在 １９２３ 年的胡梅尔滕贝格（Ｈｕｍ⁃
ｍｅｌｔｅｎｂｅｒｇ）案中，罗素法官（Ｒｕｓｓｅｌｌ）在审理后明确指出无论是以促进教育为目的还是以

其它慈善目的（之信托），其均应当在效果上能够提供某种客观的利益 〔３１〕 。 在此基础上，
在 １９４５ 年的康普顿案（Ｃｏｍｐｔｏｎ）〔３２〕中，是否具有有益性要素已经被视为是识别法律中慈

善的另一项核心规则；到 １９５１ 年的奥本海默案（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３３〕 中，有益性要素已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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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Ｈｕｍｍｅ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Ｂｅａｔｔｙ ｖ．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１９２３） １ Ｃｈ ２３７．
Ｒｅ Ｃｏｍｐｔｏｎ， （１９４５） １ Ａｌｌ ＥＲ １９８．
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ｖ．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Ｔｒｕｓｔ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５１） ＡＣ ２９７．



性要素相互并列构成了对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说”。 事实上，康普顿案和奥本海默案

最终形成了“康普顿—奥本海默规则” （Ｃｏｍｐｔｏｎ⁃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Ｔｅｓｔ），也就成为了现今普通

法系国家（地区）审查“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时所遵循的基础性规则。〔３４〕

再就有益性要素的内涵来说，在其被正式确认为除公共性要素外另一项识别所有法

律中慈善的基本规则后，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大致也包括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 从

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有益性要素强调慈善在效果上应当能够提供具有“客观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３５〕的利益，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其强调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利益

应当呈现为资金、物资等客观性的救济。 再如在以促进教育（以及科学等）目的之慈善

（信托）中，其强调为公众群体提供的利益应当是能够有效促进教育（科学）客观性的发

展。 但如果在提供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损害的话，那么其利益必须要大于损害，如以废止

动物解剖试验 〔３６〕为目的之活动所来的损害显然将大于提供的利益，其是否具备有益性

要素值得怀疑，这也就引出了对“有益性”要素内涵界定的否定性面向，即有益性要素强

调慈善在效果上不应仅提供所谓“主观性”〔３７〕的利益。
诸如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较为典型的主观性利益是为弱势群体

“代为祷告”（Ｉｎｔｅｒｃｅｓｓｏｒｙ Ｐｒａｙｅｒ）。〔３８〕 再如在以促进教育为目的之慈善（信托）中，非常

典型的主观性利益则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宗教迷信（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ｕｓ）。 值得注意的是，
《１５９７ 年慈善用益法》与《１６０１ 年慈善用益法》制定的重要目的即在于抑制所谓的迷信

用益，而在此之前的《１５４７ 年教会解散法》（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ｔ）也已经规定此类用

益（信托）均属于非法。〔３９〕 而这些信托显然均不具备有益性要素，因而也就无法被识别

为是法律中的慈善。
至此，以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相结合的二要素说最终完成了对公益概念的界定，

也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提供了相应的规则。 正是基于上述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在提出

后被普通法系国家（地区）的慈善立法所普遍采纳并沿用至今。〔４０〕 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

国家（地区）在借鉴和移植二要素说之后，通常将其视为是在横向上识别慈善的基础性的

规则，还会进一步在纵向上尝试构建起更为系统性的规则，以求更为有效地识别法律中的

慈善，这也意味着采纳二要素说仅仅只是对公益概念界定的起点而非终点。〔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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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Ｈｕｍｍｅ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Ｂｅａｔｔｙ ｖ．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１９２３） １ Ｃｈ ２３７， ２４２．
Ｇｉｌｍｏｕｒ ｖ． Ｃｏａｔｓ （１９４９） ＡＣ ４２６．
有关历史可以进一步参见 Ｇａｒｅｔｈ Ｊｏｎ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１５３２ － １８２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ｐ． １１ － １５； Ｗ． Ｋ． Ｊｏｒｄ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４８０ －１６６０，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ｐ． ２７９。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Ｓ． ３；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１；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ｅ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２００５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Ｓ． ８；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１；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５ （Ｎｅｗ Ｚｅａｌ⁃
ａｎｄ）， Ｓ． ５；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 ６；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９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 ３．
对于普通法系成文慈善法国家（地区）有关二要素说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ａｒ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３ － ２９。



三　 “二要素”的横向展开：
　 　 《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一）公益概念界定的“二要素”
鉴于《慈善法》在规范层面上并未对公益的概念做具体化的界定，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开始认为有必要借鉴移植对其概念界定的二要素说。 但在本文看来，尽管《慈善法》在形

式上并未直接移植二要素说对公益的概念进行界定，但如若细致地分析仍可以发现该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质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的内涵

（参见下表 １）。 即便如此，在实践过程中仍然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需要展开反思。
以下将两大要素在横向上展开以分析，反思《慈善法》对于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表 １　 “二要素说”视角下《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要素 公共性要素 有益性要素

内涵
（１）要求活动应当“面向社会”
（２）要求活动不应“指定个人”

（１）要求活动应当“提高使用效益”
（２）要求活动不应“欺骗、诱导”

（二）公共性要素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公共性要素在理论层面上强调慈善在对象上应当是针对不特定的公众，而《慈善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范层面上将慈善的对象界定为“社会”，也可以解释为是针对不

特定的公众，但上述界定在实践过程中却已经暴露出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等问题。
其界定的现状及问题展开如下。

先就公共性要素界定的现状来说，《慈善法》在形式上并没有集中式的界定公共性要

素，但这一要素的内涵在实质上已经在该法及其配套法规的有关规定中被分散式的予以

体现，对此可以从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展开来分析：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以下条款均为修改后的）第 ３ 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

为实现慈善目的（或“宗旨”）而开展活动时应当面向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法》在
规范层面上混用了“目的”与“宗旨”两词，如在第 ８ 条规定慈善组织是“以面向社会开展

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又在第 ５３ 条规定其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

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再如在第 ２１ 条规定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

旨募集财产的活动”，与之相应的是又在第 ３４ 条规定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基于慈善目的……的活动”；再比如在第 ４４ 条又规定“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属于公

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说“目的”与“宗旨”在实质上具有相同性，
但是否应当继续混用值得考量。 此处的“社会”在对象上即可以理解为是指向不特定的

公众，而对此该法及其配套规章有关慈善活动的规定可以进一步予以印证，如该法第 ２１
条第 ２ 款在规定慈善（公开）募捐所面向（无疑也是使用）的对象时就明确为是“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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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４３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的受益对象时最终归属为“不特定的

社会公众”，《慈善法》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在规定慈善服务的服务对象时也相应表述为“社会

或者他人”，而上述这些规定无疑是在肯定性面向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

（活动）在对象上应当是为不特定的公众。
从否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第 １１０ 条（修改后增加）规定慈善组织不得指定或变

相指定特定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 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在对象上即可以理解为特定的

个人，而该法及配套规章对其所开展的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步之规定，如该法第 ４０ 条在

规定慈善（公开）募捐的受赠人时就明确禁止捐赠人指定或变相指定“利害关系人作为受

益人”，第 １１８ 条在（修改后增加）规定慈善信托的受益人时要求委托人不得指定或变相

指定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受益人，《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２５ 条还规定不得“利用慈

善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并进一步在该办法第 ２６ 条规定任何人“不得私分、挪用、
截留或者侵占慈善信托财产”，还在该办法第 ５９ 条规定了违反上述规则的法律责任，而上

述这些规定无疑也是在否定性面向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在对象上

不应是为特定的个人。
再就公共性要素界定的问题来说，尽管《慈善法》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规定已经在实

质上体现了公共性要素的内涵，但问题是这些规定不仅在形式上对公共性要素缺乏集中

而系统化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所做的界定呈现出分散而又零碎的现状，且更为严重的则

是在内容上对其缺乏深入而具体化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的界定还表现出停滞而抽象的

现状。 这特别是表现为在规范层面上依然停留在对肯定性面向上的“公众”和否定性面

向上的“个人”两者进行分类的规定，而在实践过程中慈善（活动）的对象已经出现了各种

处于公众和个人之间难以识别的情况。 究其原因，公众作为慈善（活动）的对象不仅表现

为全体公众，更多的情况下则呈现为“部分公众”，如果说前者指的是某个国家（地区）内
所有的公民而相对容易进行识别，那么后者指的是特定条件下部分的公民而往往容易产

生争议。
以争议非常集中的救济贫困 〔４２〕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为例：比如某项以救济贫困

为目的的活动，其救济对象为特定区（领）域中的贫困居民，但从实际的规模“量”来说其

选定的居民非常有限（假设其规模“量”仅为十位甚至更少时），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救济

“公众”就容易引发争议；再比如此项活动所选定救济的贫困居民规模“量”看似不少（假
设其规模“量”为几十位甚至更多时），其在该区（领）域的居民中占有的比例“数”却非常

小（假设其比例“数”仅占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时），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救济“公众”也
非常容易引发争议。 但此时存在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当某个活动也是以特定区（领）域的

居民为对象，不仅比例“数”高（假设所有居民均为对象）而且规模“量”大（假设对象规模

“量”多达几十万甚至更多），但此时所有居民均按照一定的规则提供利益和接受利益（诸
如承担社区费用或行业会费等），那么此时就不应当认定为具有“公益性”，而是应当认定

·６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４２〕 参见王海漪：《网络大病个人求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案例》，《社会保障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７ 期，第１５３ － １５５
页；李喜燕：《论众筹平台对个人求助信息的审核义务》，《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０７ － ２１２ 页。



为具有“互益性”（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４３〕 与此同时，《慈善法》及其配套

法规、规章也并未规定具体性的规则用以判断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备公共性要素，也就难

以有效地识别其是否属于救济贫困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

（三）有益性要素界定的现状及问题

有益性要素在理论层面上强调慈善在效果上应当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而《慈善法》
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范层面上已经将慈善的效果表述为能够有益于“社会公众利

益”，也可以解释为是应当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但上述界定在实践过程中却也已经暴露

出难以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等问题，对其界定的现状及问题展开而言，主要包括以下

问题。
先就有益性要素界定的现状来说，《慈善法》在形式上也没有集中式的规定有益性要

素，但这一要素的内涵在实质上也已经在该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中被分散式

地予以了体现，对此也可以从从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面向展开来分析：
从肯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在第 ５７ 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应当通过合理设计慈

善项目以“提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益”，此处的“效益”在效果上即可以理解为是指能够提供

客观有“效”的利“益”，而对此该法及配套规章对慈善组织所开展之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

步的规定，如该法在第 ６１ 条规定慈善募捐及其捐赠使用的效果时强调应当“充分、高效运

用慈善财产”，《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３０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及其财产运用的效果时则更

为直接地强调应当遵循“有效”等原则，而上述这些规定可以视为是在肯定性面向上体现

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在效果上应当能够提供客观有效的利益。
从否定性的面向来说，《慈善法》第 ３１ 条也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时不应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 此处的“欺骗、诱导”在效

果上即可以解释为是指仅能提供虚假主观（而非客观）的利益，而该法及配套规章对此类

慈善活动也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如该法第 １４ 条在规定慈善募捐及其捐赠使用的效果

时，更为直接地强调不得损害“受益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３０
条在规定慈善信托及其财产使用的效果时，也强调不得“损害慈善信托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慈善法》还对于侵犯上述公共利益的活动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而这些规定则

可以视为是在否定性面向上体现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即慈善（活动）效果上不应仅能提

供主观的利益。
再就有益性要素规定的问题来看，尽管《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也

已经在实质上体现了有益性要素的内涵，但问题是这些规定不仅在形式上对有益性要素

同样缺乏集中而体系化的界定，导致对其所作的界定也呈现出分散而又散乱的现状，且更

为严重的还是在内容上对其缺乏深入而细致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的界定也表现出停滞

而笼统的现状。 特别是表现为在规范层面上依然停留在对肯定性面向上的“客观利益”
和否定性面向上的“主观利益”两者进行分别规定，但在实践过程中慈善（活动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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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已经出现了诸多处于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难以甄别的情景。 究其缘由，客观

利益作为慈善（活动）提供的效果实际上不仅表现为所谓“直接利益”（Ｄｉｒｅｃ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往
往还表现为所谓“间接利益”（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４４〕 如果说前者意指慈善活动所提供的是

各种能够直接发挥效果的利益而相对容易甄别，那么后者意指慈善活动所提供的是各种

间接发挥效果的利益而容易出现争议。
以争议非常集中的环境保护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为例，比如某项以环境保护为目

的的活动其实现方式为在偏远沙漠地区进行植树造林，那么由于此项活动难以清晰地辨

别出其能否以及如何（间接地）提供客观利益，也就容易引发争议；再比如上述活动虽然

能够辨别出其将能提供改善当地气候环境等客观利益，但在活动后往往难以有效地识别

出其所实际提供的利益，或者出现诸如造成水土流失等各种的损害，那么此时能否认定为

（间接地）提供了客观利益。 但问题在于，《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也缺乏具体化的

规则用以识别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备有益性要素，也就无法有效地识别其是否属于环境

保护等目的类型的慈善（活动）。
然而，有益性要素的内涵缺乏系统化的界定所引发的绝不止于识别问题，毕竟通过识

别不仅仅是为了被认定为慈善活动，更重要的是基于其所提供的利益来证成慈善活动获

得税收优惠等特权的正当性。 因而，当缺乏基于有益性要素以及公共性要素的内涵而概

括归纳出的“公益”识别规则之后，即便在规范层面上已经规定了慈善活动的税收优惠，
在实践层面上仍然难以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但伴随而来的问题则是严重地限制了慈善活

动的开展，而这在国内慈善信托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慈善法》第 ４５ 条

第 ２ 款明确规定：“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文件报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因
而在规范层面上可以解读为在民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息享受税收优惠。 但时至今日，按
照该条备案的慈善信托在实践层面上仍无法获得税收优惠，其中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缺

乏对其识别系统化的规则和获得优惠正当性的证成，而这些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公
益”的概念界定缺失。 在此意义上，对公益概念的界定已然成为了激活慈善（信托）活动

乃至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四　 “四阶层”的纵向深入：
　 　 《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一）公益概念界定的“四阶层”
现在需要直面的问题即是：《慈善法》究竟应当如何完善对公益概念的界定？ 就此问

题而言，本文认为对公益概念进行界定的合理思路应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予以创新，亦即

在横向上借鉴传统的公共性要素与有益性要素相结合的“二要素说”之基础上，在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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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大要素的内涵做深入界定以创新地构建起如下的“四阶层说”（见下表 ２），并据此构

建起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实质内涵更为细致的公益概念之界定，进而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

（活动）提供真正系统性的规则。

表 ２　 “四阶层说”视角下《慈善法》对“公益”概念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要素 公共性要素 有益性要素

内涵

（１）“公共性”要求活动应当为不特定的

公众

（２）不特定的公众包括了全部公众或部

分公众

（３）部分公众在数量上则应当具有“充

足性”
（４）“充足性”要求活动不应仅为特定的

个人

（１）“有益性”要求活动应当提供客观的

利益

（２）客观的利益则包括了直接利益和间

接利益

（３）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则应当具有“辨

识性”
（４）“辨识性”要求活动不应仅提供主观

的利益

（二）公共性要素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就公共性要素而言，在规范层面上应当强调在开展任何慈善活动时，慈善活动的对象

都应当是不特定的公众，而对于不特定的公众则应当进一步明确可以是某个国家（区域）
内的全部公众或部分公众，但若是部分公众则在数量上应当具有充足性，且不应为特定的

个人开展慈善活动。 基于以上具体化的界定，在从纵向上识别某项慈善活动是否具备公

共性要素时，即应基于以下四个层次的系统化规则逐层展开细致地判断。
第一，公共性要求慈善活动的开展应当是为不特定的公众，而所谓不特定的公众则包

含以下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慈善活动开展的受益人应当是公众，即公众才是慈善活动

的最终受益者。 尽管存在某些慈善活动是以特定的事或者物为对象，最为典型的即是现

今争议较大的以促进动物福利 〔４５〕为目的之活动，而其能否被认定为慈善活动的关键在

于最终效果能否有益于公众，如若不能证明则无法被认定为具备公共性要素（也就无法

被认定为属于慈善活动）；另一方面，公众作为受益人应具有不特定性，所谓不特定性强

调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虽然可以通过设定条件予以限定，但限定后的受益人不应是具体

的特定个体，而应是抽象的不特定群体，如以某个国家内全体或部分的公众为受益人，这
也就涉及公共性要素第二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二，不特定的公众包括了全部公众或部分公众，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以下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是全部公众，即某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某个国家内的所有公众，如某项

慈善活动明确表示其以救济国内所有贫困公民为目的，或仅表明其以“救济贫困”的公民

为目的，而未明确限定具体的受益人时，则此时其受益人即是全体公众；第二种情况则是

部分公众，即某项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限定条件下的某一群体，而这一群体是基于某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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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标准所予以区分的结果，如设定以救济某个社区内的贫困居民为目的之慈善活动即

属于此类。 《慈善法》对于区分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但其第 ５９ 条规定“慈善组织确定慈

善受益人，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指定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

为受益人”，可以视为是对区分标准的原则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当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是

部分公众时，对于部分公众还应当要求其具有相当数量，更确切地说，其在数量上应当具

有所谓的充足性，这也就涉及公共性要素第三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三，部分公众在数量上应当具有充足性。 所谓的充足性强调慈善活动的受益（人）

群体应当具有相当的数量，而相当的数量则大致可以从比例“数”和规模“量”两个层面来

判断：一方面，从比例数上来说，充足性要求慈善活动的潜在受益（人）群体在区（领）域内

占有一定的比例，尽管对比例的要求在不同慈善活动类型下存在差异。 从慈善法的理论

角度来看，不同慈善活动在是否符合充足性要求时显然存在差异，其中最为典型的即是

“救济贫困”。 如在英国慈善法上，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慈善活动的充足性要求要低于其

它慈善活动，其背后存在着平衡遗赠和继承之间关系等诸多原因。 在此意义上，我国《慈
善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规定不同慈善目的的充足性要求时也需要做出差异化的规

定。〔４６〕 但无论从事何类慈善活动，其潜在受益（人）群体的比例数不得过小，即从理论上

来说必须具有“不可忽略性”；另一方面，从规模量上来说，充足性要求慈善活动的实际受

益（人）群体在区（领）域内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其实际受益（人）群体的规模量不得过少，
即从理论上来说不得表现为“可忽略性”，特别是受益人不得仅为特定的个人，这也就涉

及公共性要素第四层次的内涵及其识别规则。
第四，充足性要求受益人不应为特定的个人，为特定的个人所开展的活动具有明显的

私益性，因而无疑与公共性要素相悖。 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个人主要包括了以下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是活动的受益人是特定的个人，为特定的个人开展的募捐活动也属于此

类，最为典型的是网络个人求助平台为特定的个人所开展的募捐活动。 事实上，２０２３ 年

《慈善法》修改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即是：是否需要将“个人求助平台”纳入规制的范围？ 从

传统的二要素说角度来看，为个人求助显然是为特定的个人进行募捐，所以并不具备公共

性要素。 但个人求助平台不同之处在于，其是为不特定的个人进行募捐，所以对其规制需

要意识到这一特殊性，这也是为何《慈善法》修改时仍然将其纳入了“附则”条款进行规制

的原因。 而这一规制的可能路径即是在对其目的进行梳理基础上，将此前分散的个人目

的（通常为疾病救助）统一成合法的慈善（诸如为救济贫困等）目的，再通过将其募捐使用

以及将余额处理按照《慈善法》要求进行重构，以此构建起特殊的公开募捐（服务）平

台。〔４７〕 第二种情况则是活动的受益人是特定的少数人，以至于具有了所谓的可忽略性，
如某项慈善活动的目的在于救济某个区域内贫困的居民，但该区域内所居住贫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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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英国法上的规定可参见英国慈善委员会（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公益性”报告，ｓｅ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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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规制路径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吕鑫：《论个人求助平台的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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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非常稀少（甚至不存在），而上述两种即属于不具有充足性进而不具备公共性要素之

情况，也就无法被识别为法律中的慈善（活动）。

（三）有益性要素界定的思路及内涵

就有益性要素来说，在规范层面上应当强调在开展任何慈善活动后，慈善活动的效果

都应当能够提供某种客观存在的利益，而对于客观存在的利益则应当进一步区分为两类

即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且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应具有“辨识性”，不应开展任何仅提供无

法辨识的主观利益之活动。 基于上述内涵，在从纵向上识别某项活动是否具备有益性要

素时，其同样应当基于以下四个层次的系统化规则逐层展开细致地判断，具体来说：
第一，有益性要求慈善活动应当提供客观的利益，而所谓客观的利益包括了以下两个

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性质上来说，慈善活动所提供的利益应当具有客观性，其意指慈善

活动应能向公众提供在客观上可被辨识的利益（诸如资金、物资、服务等），而不能是在主

观上无法辨识的利益（诸如纯粹的安慰、劝导、祈祷等），如若无法辨识则无法认定为具备

有益性要素；另一方面，如果慈善活动在提供利益的同时可能带来损害，那么其提供的利

益从数量上来说必须大于所带来的损害，而其判断则依据提供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
某项活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但其开展并未采取直接提供资金的方式，而是选择采取推广

畜牧养殖的方式，此时畜牧养殖所提供的利益就必须大于其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损害，即
便环境保护所提供的往往并非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这也就涉及有益性要素第二层次

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二，客观的利益包括了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根据慈善活动所提供客观的利益不

同，其可进一步被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利益，即慈善活动在开展后能够直接提供给

公众某种客观存在的利益，如当慈善活动以救济贫困为目的，当其向贫困的居民直接提供

资金资助即属于此类，而此类利益也相对较为容易辨识；第二类是间接利益，即慈善活动

在开展后并非直接有益于公众，而是间接有益于公众，如上文案例中提及的环境保护，其
并非直接以公众为受益对象，但通过改善环境无疑将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生活条件，也就间

接地有益于公众的生存与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来说，如若慈善活动提供的是某

类间接利益，那么对于此类间接利益则必须具有所谓的可辨识性，〔４８〕 而这也就涉及了有

益性要素第三层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三，间接利益在性质上应当具有可辨识性（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所谓的可辨识性强调慈善

活动提供的间接利益应能被客观地辨识。 而客观辨识则大致可以从活动前的可“辨”别
性和活动后的可“识”别性两个层面来予以判断：一方面，从活动前的可辨别性来说，辨识

性要求慈善活动在开展前就能使公众（也包括法官等官员）清晰地辨别出其意图提供的

间接利益，且慈善活动与间接利益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关联，如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慈

善活动中，其开展前应表明通过活动将会为公众提供何种间接利益；另一方面，从活动后

的可识别来说，辨识性要求慈善活动在开展后将能使公众清晰地识别出其所实际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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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利益，且慈善活动与间接利益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如上述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慈善

活动中，该活动开展后应当阐明其已经为公众提供了何种间接利益，且其提供的并非是所

谓主观的利益，而这也就涉及了有益性要素第四层的内涵及识别规则。
第四，辨识性要求活动不应仅提供主观的利益，所谓主观的利益意指活动所提供的利

益仅满足某些主观上的需求，而无法在客观上予以辨识和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主观的利

益包括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纯粹主观的利益，即某项所谓的慈善活动提供的仅是

主观的利益，最为典型的是宗教目的之活动，通常认为各类宗教（迷信）活动所提供的即

是所谓主观的利益，而我国《慈善法》第 ３ 条也并未将宗教目的纳入合法的慈善活动目的

之列；第二种情况是混合主观的利益，即某项所谓的慈善活动既提供客观的利益也提供主

观的利益，此时主观的利益应在客观的利益合理从属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合理从属范围

而具构成主导性质，那么其是否具备有益性要素也将值得商榷。 较为典型的是以促进教

育之目的，但实质开展时同时带有传播宗教思想的活动，如果此时其活动中传播宗教思想

占据了主导，那么其活动就会由于难以提供可辨识性的客观的利益而被认为不具备有益

性要素，也就无法被识别为慈善活动。 但与此同时，对于修缮宗教建筑、修复宗教典籍等

活动来说，如果说其占据主导的是《慈善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所列举的促进文化之目的，
那么此时只需要论证其所提供了可辨识客观利益（如文物在文化传承、历史研究等方面

的具体价值和意义），其仍然可以被认为具备有益性要素，而被识别为属于慈善活动。〔４９〕

五　 结 论

概而言之，传统的“二要素说”通过在横向上将公益分解为公共性要素和有益性要素

后再作分类化界定，其已经为识别法律中的慈善（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则。 但要想在

实践过程中有效地识别复杂多样的慈善（活动），仍然需要在纵向上对两大要素的内涵作

更为深入性的界定，构建起其内涵的“多阶层说”，才能为有效地识别慈善（活动）提供系

统化的规则。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横向上借鉴传统的“二要素说”基础上，进一步在纵向上对两

大要素的内涵创新的构建起“四阶层说”，通过对公共性要素内涵的深入界定建立起了从

“社会公众”中的“全体公众”“部分公众”再到“特定个人”的识别规则，以及通过对有益性

要素内涵的深入界定建立起了从“客观利益”中的“直接利益”“间接利益”再到“主观利益”
的识别规则，也就建构起了传统与创新合理衔接、形式与内容有效融合的公益之概念。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

配机制的法治保障研究”（２０＆ＺＤ１８４）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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